附件2
编号：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开通确认书 
出卖人名称：                                 
通讯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商品房项目名称                               
销售许可证号：                               
坐落区域：                                   
项目地址：                                   
监管账户开户银行：                           
监管账户名称：                               
监管账号：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职工购买上述项目商品住房提取的资金全部划转至上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业务申请开办已作出以下承诺： 
一、保证售房行为真实且与售房材料记载事项一致，并保证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发现有误时，应及时核对勘误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二、已充分知晓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业务须经政策审核和受资金划账情况等因素影响，并承诺与购房人协商约定相对充裕的首期款支付截止时间，以降低违约风险。
三、商品房交易被撤销、解除或确认无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在相关事项确认之日起60日内，无条件将已转入资金监管账户的提取资金全额退还至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账户，在将提取资金全额退还至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账户前，不对外销售涉及的房屋、收取购房款。退款账户如下：
中心账户开户银行： 建行津城支行              
中心账户名称：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中心账号：         12001220800059300128      
中心银行联行号：   105110039397              
四、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业务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约、违诺行为造成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购房人损失的，同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赔偿。
五、配合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持续监测业务运行情况。
根据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规定及上述业务开办承诺，经核查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违规、违约、违诺行为的，中心有权关闭名下全部项目的提取支付首付款功能。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业务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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